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联合化工 公告编号：

2013-001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年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2012

年

10

月

27

日， 公司在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了对

2012

年年度业

绩的预告，预计

2012

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亏损

2000

万元

-3500

万

元。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预计

2012

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亏损

700

万元

-1200

万元。

4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853.40

万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49

元。

三、业绩预计出现差异的原因

1

、公司产品品种较多。根据产品市场波动情况，公司动态调整了产品结构，第四

季度，公司主要产品三聚氰胺、硝酸产品的市场价格比预告时有所回升，目前价格稳

定。 同时，公司通过进一步挖潜降耗，主要产品的生产成本小幅降低。

2

、第四季度，公司收到

502

万元政府补助；控股子公司山东联合丰元化工有限

公司收到税收返还

80

万元。

四、其他情况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 公司

2012

年年度业绩具体财务数据以公

司公布的

2012

年年度报告为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股票代码：

000017

、

200017

股票简称：

*ST

中华

A

、

*ST

中华

B

公告编号：

2013-001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自

2012

年

10

月

25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1

月

13

日起停牌，至法院就重整计划做出裁

定后申请复牌。

●

本公司

2012

年前三季度业绩为亏损

4817.53

万元。

●

本公司股票停牌期间，本公司存在因《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

市，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方案未通过等）被宣告

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012

年

10

月

24

日，深圳中院作出（

2012

）深中法破字第

30-1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自

2012

年

10

月

25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

师事务所、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管理人。

本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上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大楼西邻的公交大厦四楼会议厅召开，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

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情况公告》。 目前，重整的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7

条的规定，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1

月

13

日起停牌，至深圳中院就重整计划作出裁定后，由本公司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复牌。

本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

被暂停上市，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方案未通过

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董事会提

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582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

2013-001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5

日通过电子邮件向各位董事发出， 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8

日下午在

本公司行政办公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召集，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其中董事李守宇先生、董事万

君初先生、独立董事刘孟军先生、独立董事谷秀娟女士、独立董事朱舫女士通讯表

决。 公司部分监事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石聚彬先

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好想你枣

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表决了本次会议议案，

形成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中信银

行郑州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6

亿元借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信银行郑州分

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6

亿元借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借款期限

12

个月，年利率

不高于

6.6%

，担保方式为公司信用。 同时授权总经理在不超过本议案限定的借款

条件下办理相关事宜。

根据《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

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013

证券简称：中航精机 公告编号：

2013-002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

2013

年

1

月

7

日

-

2013

年

1

月

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核实情况

1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2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已于

2013

年

1

月

7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披露了

2012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4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应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5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止公告之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9

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上海浦发银行、

中信银行为招商央视财经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

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浦发银

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签署的《招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代理销售补

充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起上述银行代理招商央视财经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２７

）的销售业务（其中，中信银行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起代理本基金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一、办理场所

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上海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全国各网点均可为

投资者办理招商央视财经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账户开户、认购等业务。 具体办

理程序请遵循上述各银行的相关规定。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各销售机构客服电话及网址

销售机构名称 网 址 客服电话

农业银行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９５５９９

交通银行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９５５５９

北京银行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２６

上海浦发银行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２８

中信银行

ｗｗｗ．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９５５５８

２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３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三、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国华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

认购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份额的议案》：为增设分支机构，提高偿付能

力，国华人寿以

１

元

／

股的价格增加股本不超过

５

亿股，增资总额不超过

５

亿元。

本公司放弃认购国华人寿此次增资。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公司接到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来的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保监发改【

２０１２

】

１４８８

号文———《关于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注册资本的批复》：同意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５

亿元，变更为

２０

亿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表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上海汉晟信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上海日兴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上海合邦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海南凯益实业有限公司

３０

，

３３４．６７ １５．１７％

海南博伦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

，

１６５．３３ １５．０８％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

，

５００．００ ９．７５％

合计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关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上银行申购业务与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

厚爱，经本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协商一致，即日起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法定基金交易日），本公司旗下的下述基金参加网上银行

申购费率与浙商银行定期定额申购（含网上银行、柜面）费率优惠活动：

序号 产品代码 产品名称

１ １６０６１６

鹏华中证

５００

指数

（

ＬＯＦ

）

２ １６０６０２

鹏华普天债券

Ａ

３ １６０６０３

鹏华普天收益混合

４ １６０６０５

鹏华中国

５０

混合

５ １６０６０７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

（

ＬＯＦ

）

６ １６０６０８

鹏华普天债券

Ｂ

７ １６０６１０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

（

ＬＯＦ

）

８ １６０６１１

鹏华优质治理股票

（

ＬＯＦ

）

９ １６０６１２

鹏华丰收债券

１０ １６０６１３

鹏华盛世创新股票

（

ＬＯＦ

）

１１ １６０６１５

鹏华沪深

３００

指数

（

ＬＯＦ

）

１２ ２０６００１

鹏华行业成长混合

１３ ２０６００２

鹏华精选成长股票

１４ ２０６００３

鹏华信用增利

（

Ａ

类

）

１５ ２０６００４

鹏华信用增利

（

Ｂ

类

）

１６ ２０６００５

鹏华上证民企

５０ＥＴＦ

联接

１７ ２０６００６

鹏华环球发现

（

ＱＤＩＩ－ＦＯＦ

）

１８ ２０６００７

鹏华消费优选

１９ ２０６００８

鹏华丰盛稳固收益

２０ ２０６００９

鹏华新兴产业

２１ ２０６０１０

鹏华深证民营

ＥＴＦ

联接

２２ ２０６０１１

鹏华美国房地产

２３ ２０６０１２

鹏华价值精选

２４ ２０６０１３

鹏华金刚保本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期限

即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法定基金交易日）。优惠期限如有调整，请以浙

商银行或本公司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为准。

二、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浙商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若基金申购费率

高于

０．６％

的，按

４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浙商银行柜面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 若基金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

８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

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三、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上述基金正常申购期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

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和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２

、本公司将与浙商银行协商后决定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相关内容。

３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浙商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

准。

４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四、咨询方式

有关详情敬请咨询浙商银行全国统一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７

， 访问浙商银行网址：

ｗｗｗ．ｃｚｂａｎｋ．ｃｏｍ

；或致电鹏华基金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免长途话费）、登录

本公司网站

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了解有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

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

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

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本公

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上接

D14

版）

九、标的公司最近三年交易、评估、增资情况

（一）标的公司最近三年交易、增资情况

标的公司最近三年交易、增资情况见本节二、标的公司历史沿革。

（二）标的公司历次资产评估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增资扩股时的资产评估情况

天津新华正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采用成本法对经专项审计后的润华农水（天津）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拟进行增资扩股事宜所涉及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出具了津新评（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８

号《润华农水（天津）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润华农水（天津）有限的净

资产为

５０１．３９

万元。 经资产评估与原账面增值比较增加人民币

１４．７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０３％

。 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

增减率

％

流动资产

６

，

９９２．７６ ６

，

７０３．８９ ０．１１ ０．００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５９．２５ ６２．８７ ３．６２ ６．１１

其中：在建工程

建筑物

设备

无形资产

８．２８ ８．２８ － －

长期待摊费用

５．０２ ５．０２ － －

资产总计

６

，

７６５．３１ ６

，

７８０．０６ ０．１５ ０．００

流动负债

６

，

２７８．６７ ６

，

２７８．６７ － －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６

，

２７８．６７ ６

，

２７８．６７ － －

净资产

４８６．６４ ５０１．３９ １４．７５ ３．０３

２

、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增资扩股时的资产评估情况

天津中大诚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为基准日，采用成本法对经专项审计后的润华农水（天津）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的拟实施增资扩股事宜所涉及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出具了中大诚信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４

号《润华农水实业

开发公司因子公司拟增资扩股所涉及的润华农水（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润华农水（天津）有限的净资产为

１

，

００４．２１

万元。 经资产评估与原账面增值比较增加人民币

１４．７２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４７％

。 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

增减率

％

流动资产

３８

，

４８６．６３ ３８

，

４７１．５６ ３．３３ ０．０１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７８．３２ ８９．７１ １１．３９ １４．５４

其中：在建工程

建筑物

设备

无形资产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２ － －

长期待摊费用

３．０９ ３．０９ － －

资产总计

３８

，

５６９．１６ ３８

，

５８３．３８ １４．７２ ０．０４

流动负债

３７

，

５６４．９５ ３７

，

５６４．９５ － －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３７

，

５６４．９５ ３７

，

５６４．９５ － －

净资产

１

，

００４．２１ １

，

０１８．９３ １４．７２ １．４７

十、本次交易评估方法和评估结果

此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润华农水（天津）出具了沃克森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０２８３

号《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润华农水（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一）评估方法

此次评估主要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

１

、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即成本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

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账面值

１８

，

６６９．８４

万元， 评估值

１８

，

７３７．９６

万元， 评估增值

６８．１２

元， 增值率

０．３６％

；

负债总额账面值

１５

，

６９１．２４

万元，评估值

１５

，

６９１．２４

万元，评估值与账面值无差异；

净资产账面值

２

，

９７８．６０

万元，评估值

３

，

０４６．７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６８．１２

万元，增值率

２．２９％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１８

，

３７８．０１ １８

，

４２５．３４ ４７．３３ ０．２６

非流动资产

２ ２９１．８３ ３１２．６１ ２０．７８ ７．１２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３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４ － － － －

长期应收款

５ －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６ ２００．００ １９９．０８ －０．９２ －０．４６

投资性房地产

７ － － － －

固定资产

８ ５４．４９ ７１．５３ １７．０４ ３１．２７

在建工程

９ － － － －

工程物资

１０ － － － －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１ －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１２ － － － －

油气资产

１３ － － － －

无形资产

１４ １５．３４ ２０．００ ４．６６ ３０．３８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１５ － － － －

开发支出

１６ － － － －

商誉

１７ － － － －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８ －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９ ２２．００ ２２．００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０ － － － －

资产总计

２１ １８

，

６６９．８４ １８

，

７３７．９６ ６８．１２ ０．３６

流动负债

２２ １５

，

６９１．２４ １５

，

６９１．２４ － －

非流动负债

２３ － － － －

负债总计

２４ １５

，

６９１．２４ １５

，

６９１．２４ － －

净 资 产

２５ ２

，

９７８．６０ ３

，

０４６．７２ ６８．１２ ２．２９

２

、收益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收益法评估结论：

采用收益法对润华农水（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３

，

０６９．５２

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

评估增值

９０．９３

万元，增值率

３．０５％

。

（二）评估假设

１

、基本假设

（

１

）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何种影响的一种假

定说明或限定。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是一个有自愿的买者和卖者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者和

卖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而非强制的或

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

（

２

）持续使用假设：该假设首先设定被评估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包括正在使用中的资产和备用的资产；其次根据有关数

据和信息，推断这些处于使用状态的资产还将继续使用下去。持续使用假设既说明了被评估资产所面临的市场条件或市场环

境，同时又着重说明了资产的存续状态。 具体包括在用续用；转用续用；移地续用。 在用续用指的是处于使用中的被评估资产

在产权发生变动或资产业务发生后，将按其现行正在使用的用途及方式继续使用下去。转用续用指的是被评估资产将在产权

发生变动后或资产业务发生后，改变资产现时的使用用途，调换新的用途继续使用下去。 移地续用指的是被评估资产将在产

权发生变动后或资产业务发生后，改变资产现在的空间位置，转移到其他空间位置上继续使用。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假设纳入

评估范围内的资产中，除报废资产外，其他正常使用的资产均为在原地按照现行用途继续使用下去。

２

、一般假设

（

１

）国家对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在预期无重大变化。

（

２

）社会经济环境及经济发展除社会公众已知变化外，在预期无其他重大变化。

（

３

）国家现行银行信贷利率、外汇汇率的变动能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

４

）国家目前的税收制度除社会公众已知变化外，无其他重大变化。

（

５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测因素的重大不利影响。

（

６

）企业自由现金流在每个预测期间的中期产生。

（

７

）本次评估测算各项参数取值均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

８

）被评估企业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假设企业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保

持企业的正常运作。 假设企业经营者能够在未来经营年度按其既定发展目标、方针持续经营下去，不会因个人原因导致企业

脱离既定的发展轨迹。

３

、具体假设

（

１

）对于本次评估报告中被评估资产的法律描述或法律事项（包括其权属或负担性限制），本公司按准则要求进行一般性

的调查。 除在工作报告中已有揭示以外，假定评估过程中所评资产的权属为良好的和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同时也不涉及

任何留置权、地役权，没有受侵犯或无其他负担性限制的。

（

２

）对于本评估报告中全部或部分价值评估结论所依据而由委托方及其他各方提供的信息资料，本公司只是按照评估程

序进行了独立审查。 但对这些信息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

（

３

）无瑕疵事项、或有事项或其他事项假设：对企业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或有事项或其他事项，如

被评估单位等有关方面应评估人员要求提供而未提供，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视为被评估企业不

存在瑕疵事项、或有事项或其他事项，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

４

）资料真实、完整假设：是指由被评估单位提供的与评估相关的财务报表、会计凭证、资产清单及其他有关资料真实、完

整。

（

５

）对于本评估报告中价值估算所依据的资产使用方所需由有关地方、国家政府机构、私人组织或团体签发的一切执照、

使用许可证、同意函或其他法律或行政性授权文件假定已经或可以随时获得或更新。

（

６

）假设润华农水（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所有有关的资产所做的一切改良是遵守所有相关法律条款和有关上级主

管机构在其他法律、规划或工程方面的规定的。

（

７

） 本评估报告中的估算是在假定所有重要的及潜在的可能影响价值分析的因素都已在我们与被评估单位之间充分揭

示的前提下做出的。

（

８

）被评估单位会计政策与核算方法评估基准日后无重大变化。

（

９

）被评估单位提供给评估师的未来发展规划及经营数据在未来经营中能如期实现；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收益预测（现金

流量预测）能如期实现。

（

１０

）有关润华农水（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未来收益预测（现金流量预测）的数据由润华农水（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管理层提供并由其承担相应责任。 本公司的责任是在上述收益预测（现金流量预测）的基础上，结合润华农水（天津）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经营状况、发展规划、资源配置等情况对其进行合理性分析、判断，不应视为是对收益预测（现金流量预测）可实现程

度的保证。

（

１１

）本评估报告中对价值的估算是依据被评估单位于评估基准日的财务结构做出的。

（

１２

）被评估单位将依法持续性经营，并在经营范围、方式和决策程序上与现时保持一致。

（

１３

）被评估单位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进行运作，独立分配收益，承担财务、经营风险。

（三）评估结果

本次资产基础法评估净资产价值为

３

，

０４６．７２

万元，收益法评估净资产价值为

３

，

０６９．５２

万元，两者相差

２２．８０

万元，差异

率为

０．７４％

，差异的主要原因：

收益法考虑企业价值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企业除单项资产能够产生价值以外，其资源配置、优良的管理、经验、经营、市

场份额、客户、品牌等综合因素形成的各种无法确指的无形资产也是不可忽略的价值组成部分，因此收益法的评估结论较资

产基础法结果较高。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主要考虑贸易行业有许多的不确定因素，市场波动较大等因素对企业盈利的影响

巨大，收益法的结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以上分析，此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第六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公司与润华农水（天津）及其全体股东签署了《资产收购合同》，具体内容如下：

１

、公司与润华农水（天津）股东兰春红、赵庆华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兰春红转让标的公司股权中的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股

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２

，

０３７

，

８６０

元；赵庆华转让拥有标的公司的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７

，

１３２

，

５１０

元，收

购完成后公司将拥有标的公司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股权，占标的公司

３０％

的股权，成为标的公司第一大股东；

２

、公司与润华农水（天津）及其全体股东三方一致同意改组标的公司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为

５

名，公司所派代表占

３

名；

３

、润华农水（天津）全体股东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二、交易价格确定及对价支付方式

１

、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公司支付所应支付兰春红、赵庆华股权转让款的

３０％

；在所转让股权工商登

记在上市公司名下后七个工作日内，公司支付所应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全部剩余款；

２

、因该股权转让行为所发生的税、费依法由各自承担。

三、标的股权的交割

１

、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经公证部门公证（如果需要）；

２

、公司与润华农水（天津）及其全体股东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召开股东大会，按本协议选举新的董事，修改

标的公司章程；召开标的公司董事会，按本协议选举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聘任标的公司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

３

、公司与润华农水（天津）及其全体股东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向天津市工商局办理工商变更的手

续并提出申请，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股东变更、标的公司章程变更等。

４

、本次交易交割日的确定方法为：交割日为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之日。

四、过渡期间的损益归属和相关安排

１

、本次收购过渡期为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公司与润华农水（天津）及其全体股东同意在过渡期间标的公司仍由目前管

理层管理；但公司有权委派一名专职人员或管理代表，列席所有标的公司营运的重要会议及会谈。

公司有权在提前合理时间书面通知的前提下对标的公司的财务账簿和其它经营记录进行查看核对， 并在合理必要时和

提前合理时间书面通知的前提下，就标的公司经营访问其在任雇员或非在任雇员。

２

、公司与润华农水（天津）双方同意在过渡期间标的公司收益和亏损由标的公司原股东按股权比例承担。 评估基准日至

交割日的损益的确定以资产交割审计报告为准。

３

、润华农水（天津）全体股东同意对于过渡期间所发生的未披露、未发现的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债务、因违反行政法规

所导致的处罚、因侵权所产生的债务等，如该等债务发生且需承担，由润华农水（天津）股东按各自股权比例承担。

五、人员安排

双方同意标的公司在册员工不会因本次收购而导致与标的公司的劳动关系发生变化。

六、陈述和保证

１

、上市公司承诺与声明如下：

１

）上市公司为依法成立的且处于持续经营状态的企业法人，具备签订本协议的权利能力和

行为能力；

２

）本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并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对其已签订的任何其他合同、协议、承诺或其他正式文件的违反、取消

或终止；或构成任何合同、协议、承诺或其他文件下的违约事件；

３

）上市公司承诺有足够能力确保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且

不会受到来自政府或司法部门的妨碍；

４

）上市公司承诺一旦本次收购成功，上市公司将依照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要

求对润华农水（天津）提供财务支持。

２

、标的公司全体股东承诺与声明如下：

１

）标的公司设立时和增资时作为股东全部出资已到位且无抽逃出资等情形，标的

公司的经营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承诺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所拥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司法、行政查

封，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质押、抵押及其他受第三人追索的情况；

３

）兰春红、赵庆华特别声明，所转让给上市公司的股权不会

因夫妻共同财产或家庭财产而受到影响，兰春红、赵庆华对其名下的标的公司股权有完整的处置权；

４

）承诺标的公司对其名

下资产拥有完整的处置权，标的公司不存在对名下所拥有的资产为标的公司以外的其它方设定任何形式的抵押、质押等任何

形式的担保情形；

５

）本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并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对其已签订的任何其他合同、协议、承诺或其他正式文件的违

反、取消或终止；或构成任何合同、协议、承诺或其他文件下的违约事件。

３

、润华农水（天津）承诺与声明如下：

１

）润华农水（天津）承诺标的公司对其名下资产拥有完整的处置权，标的公司不存在

对名下所拥有的资产为标的公司以外的其它方设定任何形式的抵押、 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情形；

２

） 保证公司目前经营资

料、财务资料完整；

３

）保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标的公司资产在过渡期内不进行与正常经营生产无关的投资、资产处置、对外

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 而且除正常经营活动， 不得提前偿还借款， 不得提前或延迟支付应付账款。

４

）润华

农水（天津）保证对标的公司已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事件、事实、条件、变化或其他情况及时书面通知上市公

司，确保标的公司经营的稳定及资产的安全。

５

）一旦本次收购获得批准，润华农水（天津）依本协议的约定及时办理工商登记

变更申请。

七、违约责任

１

、任何一方如有以下情形的，应向守约方赔偿

１０

万元违约金：

１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前，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解除本协议的；

２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后，任何一方怠于履行或拒绝履行合同义务，致使相对方不能实现本协议合同目的的；

２

、如果上市公司未按本协议的约定向兰春红、赵庆华支付股权转让款，则兰春红、赵庆华有权向上市公司主张违约金，违

约金按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每日万分之五计收；如兰春红、赵庆华未按本协议的约定与上市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则上市

公司有权向兰春红、赵庆华主张违约金，违约金按股权转让款每日万分之五计收。

八、本协议成立、生效及解除

１

、本协议经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后即成立；

２

、本协议获得以下全部条件即生效：

１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收购行为；

２

）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核准本次

重大资产收购行为。

３

、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前，各方一致同意变更或解除本协议时，本协议方可变更或解除。

九、关于争议解决

１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管辖；

２

、因履行本协议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协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协商解决，则通过诉讼解决。

第七节 标的公司财务会计信息

一、润华农水（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最近二年一期财务报表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４８１２

号审计报告，润华农水（天津）最近二年一期的财务报表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７９

，

８１１

，

１２８．１３ ７３

，

９２１

，

７８５．８９ ７２

，

４８１

，

８８１．０５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６８

，

６６０．００ １２２

，

３２５．００ ２９２

，

５６０．００

应收票据

３７

，

７３６

，

２７５．００ ３４

，

８４５

，

５５０．００ ５５

，

０２０

，

４６１．９５

应收账款

１

，

０２９

，

０７９．１９ ５８６

，

００７．５０ １６

，

００７．５０

预付款项

２１

，

９１０

，

０１３．０３ １８

，

９６９

，

０５３．６１ １３

，

０９９

，

７２２．４６

其他应收款

４

，

７７４

，

５６２．７３ １１

，

６０９

，

９５５．８１ ３

，

６４６

，

６２２．８７

存货

３８

，

４５０

，

３７６．１０ ３５

，

０３４

，

９５７．７７ １４

，

８９４

，

２４５．３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８３

，

７８０

，

０９４．１７ １７５

，

０８９

，

６３５．５８ １５９

，

４５１

，

５０１．１４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５４４

，

８９７．７６ ６８７

，

３６２．８９ ９０３

，

４３３．０３

无形资产

１５３

，

４００．００ １７６

，

２００．００ ７２

，

３００．０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０．００ ２０

，

５７５．６５ ４１

，

１５１．３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１９

，

９６２．９６ １９９

，

４５０．９６ ４８

，

８７０．９０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９１８

，

２６０．７２ ３

，

０８３

，

５８９．５０ １

，

０６５

，

７５５．２６

资产总计

１８６

，

６９８

，

３５４．８９ １７８

，

１７３

，

２２５．０９ １６０

，

５１７

，

２５６．４０

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

１１７

，

２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

，

０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

，

５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２８

，

１５４

，

２１１．８０ ２１

，

３３９

，

５５３．４７ ７

，

７４８

，

７１１．７６

预收款项

１８

，

０８８

，

６２３．００ １８

，

５１５

，

８５９．８８ ７

，

９６１

，

７６３．７５

应交税费

－６

，

６００

，

４２４．４１ ９２７

，

５７２．６６ －６１１

，

２５６．６９

其他应付款

１

，

９６６．１５ ５７０．００ ７５２．０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５６

，

９１２

，

３７６．５４ １４７

，

８０８

，

５５６．０１ １５０

，

６２４

，

９７０．８２

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５６

，

９１２

，

３７６．５４ １４７

，

８０８

，

５５６．０１ １５０

，

６２４

，

９７０．８２

股东权益：

股本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３７８

，

６００．００ ３７８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

盈余公积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５９２

，

６２１．６５ －１３

，

９３０．９２ －１０７

，

７１４．４２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９

，

７８５

，

９７８．３５ ３０

，

３６４

，

６６９．０８ ９

，

８９２

，

２８５．５８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８６

，

６９８

，

３５４．８９ １７８

，

１７３

，

２２５．０９ １６０

，

５１７

，

２５６．４０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一、营业收入

５０９

，

８７０

，

２６８．７１ １

，

２８３

，

４３３

，

１６１．１９ ６９２

，

７８６

，

０９４．２４

减：营业成本

４９９

，

９６１

，

６３１．５１ １

，

２５８

，

２０２

，

３００．１９ ６７２

，

１２６

，

４９９．２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９７

，

１８５．７３ ３７１

，

２５１．５３ ３３２

，

０１２．７６

销售费用

５

，

５１１

，

７４６．４７ １２

，

０２１

，

５８０．４４ ６

，

６４６

，

７２７．７５

管理费用

２

，

７４２

，

４２６．５４ ８

，

７２４

，

６５７．６６ ９

，

５９３

，

５７８．０２

财务费用

２

，

２４１

，

９８１．７３ ５

，

４４７

，

０６９．９２ ３

，

８３７

，

１３４．６４

资产减值损失

８２

，

０４７．９８ ６０２

，

３２０．２６ １２１

，

０９５．９４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８

，

５００．００ ２１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收益

２６１

，

４０９．００ ２

，

０６９

，

８６０．００ ２２

，

０００．００

二、营业利润

－５９６

，

８４２．２５ １５４

，

８４１．２０ １５７

，

０４５．９１

加：营业外收入

１７

，

８３３．００ ６

，

８１５．００ １０

，

３２１．３２

减：营业外支出

２０

，

１９３．４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三、利润总额

－５９９

，

２０２．７２ １６１

，

６５６．２０ １６７

，

３６７．２３

减：所得税费用

－２０

，

５１１．９９ ６７

，

８７２．７１ １５３

，

２２７．６１

四、净利润

－５７８

，

６９０．７２ ９３

，

７８３．５０ １４

，

１３９．６３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七、综合收益总额

－５７８

，

６９０．７２ ９３

，

７８３．５０ １４

，

１３９．６３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５６８

，

８２５

，

４０２．９９ １

，

５８６

，

４０７

，

５１６．０９ ７６７

，

３５６

，

８４８．１１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９

，

３２２

，

２３２．２１ １７８

，

０９７

，

２３４．１８ ５９

，

０９３

，

７０８．１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６３８

，

１４７

，

６３５．２０ １

，

７６４

，

５０４

，

７５０．２７ ８２６

，

４５０

，

５５６．２７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５５２

，

７６３

，

９１６．８８ １

，

５７３

，

０１４

，

４９４．０８ ６８４

，

０５４

，

０７０．３３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６５０

，

８６３．４０ ３

，

２８９

，

７６４．０６ ３

，

０９６

，

８０４．４３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

，

５８１

，

２８１．４８ ３

，

９４５

，

５１７．１６ ３

，

６８８

，

８１８．５０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７４

，

６２９

，

８３９．３８ １９９

，

０８６

，

３９５．６０ ７５

，

３１５

，

５８０．５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３０

，

６２５

，

９０１．１３ １

，

７７９

，

３３６

，

１７０．９０ ７６６

，

１５５

，

２７３．７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

，

５２１

，

７３４．０６ －１４

，

８３１

，

４２０．６３ ６０

，

２９５

，

２８２．４８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２６１

，

４０９．００ ２

，

０６９

，

８６０．００ ２２

，

０００．００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２

，

７１２．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６４

，

１２１．００ ２

，

０６９

，

８６０．００ ２２

，

０００．００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０．００ １５９

，

４３５．０１ ８３７

，

８５２．００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０．００ ２

，

１５９

，

４３５．０１ ８３７

，

８５２．０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６４

，

１２１．００ －８９

，

５７５．０１ －８１５

，

８５２．００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０．００ ２０

，

３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４８

，

９０３

，

６６５．００ ６４６

，

４４８

，

５９２．５０ ５３８

，

９０６

，

８４１．１５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４８

，

９０３

，

６６５．００ ６６６

，

８２６

，

５９２．５０ ５４３

，

９０６

，

８４１．１５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４８

，

９０３

，

６６５．００ ６４６

，

４４８

，

５９２．５０ ５３８

，

９０６

，

８４１．１５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１

，

８９６

，

５１２．８２ ４

，

０１７

，

０９９．５２ ３

，

２１２

，

６０２．８８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５０

，

８００

，

１７７．８２ ６５０

，

４６５

，

６９２．０２ ５４２

，

１１９

，

４４４．０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８９６

，

５１２．８２ １６

，

３６０

，

９００．４８ １

，

７８７

，

３９７．１２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

，

８８９

，

３４２．２４ １

，

４３９

，

９０４．８４ ６１

，

２６６

，

８２７．６０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３

，

９２１

，

７８５．８９ ７２

，

４８１

，

８８１．０５ １１

，

２１５

，

０５３．４５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９

，

８１１

，

１２８．１３ ７３

，

９２１

，

７８５．８９ ７２

，

４８１

，

８８１．０５

二、润华农水（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盈利预测主要数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大华核字［

２０１２

］

４７３

号盈利预

测审核报告。

（一）编制基础

润华农水（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１２

月及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是以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经营业绩和相关产业的实际营运情况为基础，参照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业经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的

财务报表及

２０１２

年度和

２０１３

年度的生产经营计划、营销计划、投资计划、融资计划及其他相关资料，遵循下文所列主要假

设，考虑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分析了润华农水（天津）面临的市场环境、未来发展前景，本着谨慎性原则，经过分析研究而编

制的。 编制盈利预测时采用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遵循了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及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各重要

方面均与润华农水（天津）实际采用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相一致。

（二）基本假设

１

、润华农水（天津）所遵循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制度、部门规章及公司所在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经济环境仍如现

实状况无重大变动；

２

、润华农水（天津）各项经营业务所涉及地区的有关部门现行政策、法律、法规及其他经济环境仍如现实状况无重大改

变；

３

、润华农水（天津）所处行业的政策和行业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改变；

４

、润华农水（天津）生产经营业务涉及的信贷利率、税收政策以及外汇市场汇价将在正常范围内波动；

５

、润华农水（天津）所在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无重大改变；

６

、润华农水（天津）目前执行的税负、税率政策没有重大调整；

７

、在盈利预测期间塑料市场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能大致保持协调一致，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非正常因素对塑料市场

产生非正常冲击；

８

、润华农水（天津）执行的经营计划能如期实施并取得预期收益；

９

、润华农水（天津）计划的投资项目能顺利进行，市场情况无重大不利变化；

１０

、在盈利预测期间将不会发生重大的通货膨胀；

１１

、润华农水（天津）

２０１２

年度和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运作不会受诸如人员、交通、电信、水电和原材料供应的严重短缺和成本

中客观因素的巨大变动而产生的不利影响；

１２

、润华农水（天津）盈利预测期间不会受重大或有负债的影响而导致营业成本的增长；

１３

、润华农水（天津）高层管理人员无舞弊、违法行为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１４

、无其他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对润华农水（天津）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１５

、在盈利预测期间润华农水（天津）公司资产的公允价值无较大变动。

（三）润华农水（天津）盈利预测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大华核字［

２０１２

］

４７３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润华农水（天津）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的盈利预测主

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预测数

１－６

月已审数

７－１２

月预测数 合计

一、营业收入

５０

，

９８７．０３ 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

，

９８７．０３ １２７

，

０００．００

减：营业成本

４９

，

９９６．１７ ６２

，

９８８．１９ １１２

，

９８４．３６ １２４

，

９７７．０７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９．７２ ２４．７５ ４４．４７ ４９．１２

营业费用

５５１．１７ ５５１．１７ １

，

１０２．３４ １

，

２１７．５０

管理费用

２７４．２４ ２７８．８３ ５５３．０７ ５５７．６７

财务费用

２２４．２０ ３４．５５ ２５８．７５ ６９．１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８．２０ ８．２０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０．８５ ０．８５

投资收益

２６．１４ － ２６．１４ －

二、营业利润

－５９．６８ １２２．５０ ６２．８２ １２９．５４

加：营业外收入

１．７８ － １．７８ －

减：营业外支出

２．０２ － ２．０２ －

三、利润总额

－５９．９２ １２２．５０ ６２．５８ １２９．５４

减：所得税费用

－２．０５ ３４．００ ３１．９５ ３９．１４

四、净利润

－５７．８７ ８８．５０ ３０．６３ ９０．４０

标的公司为贸易型公司，与生产型企业不同，其销售收入极易受到销售价格和销售量的影响，标的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收入分别为

１１４

，

９８７．０３

万元和

１２７

，

０００

万元， 是基于标的公司近几年进货和销售量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预测，

２０１２

年

较

２０１１

年销售额下降主要是受欧债危机影响，

ＰＥ

价格下降

１０％

左右，导致收入下跌。 标的公司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收入预测数比

２０１２

年度收入增加

１２

，

０１２．９７

万元， 增加幅度为

１０．４５％

，

２０１３

年预测收入与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２８

，

３４３．３

万元相近， 主要原因为是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签订的塑料原材料固定采购合同数量有所增加，同时基于全球经济回暖和石油价格上涨原因，且乙烯塑料原材

为国内紧俏物资、原料价格相对会稳中有升。

２０１３

年度乙烯塑料原料主要采购客户情况为：沙伯基础（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每月合同采购量计

６９００

吨，全年采购量为

８２８００

吨；博禄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每月合同采购量计

２０００

吨，全年采购量为

２４０００

吨；其他供应商约每月在

８００

吨左右，全

年约

９６００

吨；

２０１３

年共计采购乙烯塑料原料

１１６４００

吨，

２０１２

年乙烯塑料原料价格在每吨

１０５００

元至

１１５００

元波动， 且乙烯

塑料原料在底部徘徊，价格变动不大，约按每吨售价

１１０００

元计算，

２０１３

年约能实现销售收入

１２．７

亿元。

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为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包括但不限于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

金、资产的情况；本次交易也不会导致公司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拟购买的标的公司不存在其资金

被股东占用问题和为其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负债的影响

本次交易所需资金为

９１７．０３７

万元，将不会对公司负债结构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因本次交易大量增加负债的情况。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

立健全内控制度，规范公司运作，公司治理水平持续提升，公司治理的实际状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

规范性文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润华农水（天津）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完善润华农水（天津）的治理结构，提升公

司治理水平。

四、业绩补偿承诺

为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栋出具了《业绩补偿承诺书》，具体内容如下：

１

、利润承诺

（

１

）王栋承诺，润华农水（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３０．６３

万元、

９０．４０

万元和

１５０

万元。如润华农水（天津）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则王栋应按照约定履行利润补偿义务。

（

２

）公司应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的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润华农水（天津）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的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以确定润华农水（天津）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

２

、利润补偿

（

１

）如润华农水（天津）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即，人民币

３０．６３

万元、

９０．４０

万元和

１５０

万元）的，王栋应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

（

２

）公司应在润华农水（天津）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１０

日内，书面通知王栋向公司支付

其应补偿的现金。 王栋应在收到公司通知后的

１０

日内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与公司。

（

３

）王栋应补偿的现金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应补偿现金数

＝

（承诺的净利润数

－

润华农水（天津）该当年度实际实现

的净利润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当时公司对润华农水（天津）所持股权比例。

五、上市公司通过收购

３０％

股权后对标的公司实现控制权的保障措施和相关安排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八条定义，母公司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或以下的表决权，满足下列条

件之一的，视为母公司能够控制被投资单位，应当将该被投资单位认定为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但是，有证

据表明母公司不能控制被投资单位的除外：

（一）通过与被投资单位其他投资者之间的协议，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以上的表决权。

（二）根据公司章程或协议，有权决定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三）有权任免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机构的多数成员。

（四）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机构占多数表决权。

上市公司收购润华农水（天津）

３０％

的股权后，成为其第一大股东；上市公司与润华农水（天津）及其全体股东就收购完成

后达成以下安排：收购完成后改组润华农水（天津）董事会，董事会总共有

５

名董事，其中上市公司派出

３

位董事，能够控制润

华农水（天津）董事会。

同时，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甲方）和兰春红先生（乙方）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书》，约定：在《资产收购协议》生效后，

乙方将配合甲方完成股权转让手续，使得甲方成为润华农水（天津）第一大股东，乙方作为仍拥有润华农水（天津）

７０３

万元股

权（占标的公司的

２３．４３％

）的股东，将该股权比例所代表的股东权（除分红权、转让权等自益权外）全部委托给甲方行使；乙方

同意并配合甲方采取使之成为润华农水（天津）实际控制人的任何行动。

除上述一致行动关系安排外， 上市公司与润华农水（天津）其他股东在经营管理方面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至此若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拥有被收购方

５０％

以上的表决权，能够对其实际控制；上市收购华农水（天

津）后，可以给其提供资金与资源支持，将派出管理人员控制标的公司经营风险，会对华农水（天津）的业绩产生重要影响，也

有助于其对标的公司的控制。 上市公司收购完成后续计划包括：在履行内部和外部（如需）审批的前提下，提供润华农水（天

津）资金方面支持（主要是提供资金担保），帮助润华农水公司提高市场竞争力。

六、上市公司在最近

１２

个月内发生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情况的说明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１２

个月内，本公司曾有二次重大资产出售情况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经公司第五届第五次董事会和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承德县荣益达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承德县土地储备中心达成协议，为配合承德县地方规划发展，公司同意出让一处闲置宗地（土地证号为承

德县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６

号）。 该宗土地面积为

１５５．２５

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补偿价款为

６０００

万元，土地账面原值

５７９．５

万

元，为闲置工业用地，地上无附着物，交易前无需进行拆迁、清除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经公司第五届第七次董事会和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承德县荣益达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承德县土地储备中心达成协议，为配合承德县地方规划发展，公司同意出让一处闲置宗地（土地证号为承

县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７

号）。 该宗土地面积为

１５９．１５３９

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补偿价款为

６２０７

万元，土地账面原值

９０４．０５７

万元。 本次出让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出让资产所得资金用于公司发展。

出售上述土地为配合政府长期规划发展需求，同时有利于公司盘活资金，对公司后期发展有积极意义。

除上述交易外，上市公司在最近

１２

个月内发生未发生其他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情况。

第九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交易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认为：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在相关各方充分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法律顾问意见

本公司聘请了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 根据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法律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

产购买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履行了前期必要的法律程序。

在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及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各方履行全部必要的后续法律程序后，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实施不存

在法律障碍，不存在其他可能对本次交易构成影响的法律问题和风险。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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